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宣派特別股息 

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首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3月27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會議」）上，

經考慮本集團之年度業績、現金及儲備，董事會決議宣派特別股息合共港幣4.7

億元（「特別股息」）。 

 

特別股息將分為兩期派發：第一期港幣2.35億元（「第一期特別股息」）及第二

期港幣2.35億元（「第二期特別股息」）。按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總數

8,274,215,161股（不包括本公司之庫存股份），上述特別股息將合共為每股普通

股5.68港仙，包括第一期特別股息為每股普通股2.84港仙及第二期特別股息為每

股普通股2.84港仙。 

 

特別股息分兩期支付，並將有兩個記錄日期（「記錄日期」）以釐定享有特別股

息的權利。 

 

股息支付日期 

 

第一期特別股息將於2026年6月29日以現金支付予於2026年6月9日（「第一個記錄

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本公司股東（「股東」）。第二期特別股息將

於2026年12月29日以現金支付予於2026年12月14日（「第二個記錄日期」）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股東分別享有特別股息的權利，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2026年6月9日（就第

一期特別股息而言）及於2026年12月14日（就第二期特別股息而言）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事宜。 



2 

 

 

 

為使股東符合獲派特別股息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於2026年6

月8日下午4時30分前（就第一期特別股息而言）及／或2026年12月11日下午4時30

分前（就第二期特別股息而言），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如股東於第一個記錄日期前出售其所有股份，該股東將不會收到亦無權獲得任何

期數的特別股息。 

 

如股東於第一個記錄日期後但於第二個記錄日期前出售其所有股份，該股東將獲

得或有權獲得第一期特別股息，但不會獲得第二期特別股息。 

 

如股東繼續持有其所有股份直至並包括第二個記錄日期，該股東將收到並有權獲

得所有期數的特別股息。 

 

承董事會命 

首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天暘 

 

香港，2026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趙天暘先生（主席）、李浩先生（副主席）、許華傑先生
及劉景偉先生；非執行董事彭吉海先生及何智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鑫博士、張泉靈女士、
諸葛文靜女士、張建偉博士及謝其潤女士。 

 


